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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

审批申请及承诺书

一、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 郑州国师实验高中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10182MA9L596P76

项目名称 郑州国师实验高中

建设地点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太湖路以南、凌烟街以

西

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的

依据

本项目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豫

环办〔2022〕44号）附件中五十、社会事业与服

务业有化学、生物实验室的学校项目的报告表类别

是否存在未批先建行为 是 □ 否 ☑
是否按要求处

理到位
是 □ 否 □

法人代表姓名 李 钦 联系电话 1551557

身份证号码

二、授权经办人信

410329197206

息

经办人姓名 赵 旋 联系电话 186387

身份证号码 410104198405030034

三、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信息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 河南双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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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2MA3X43WF94

编制主持人姓名及职

业资格证书编号
王利星 03520240541000000033

环评单位联系人 曹翔宇 联系电话 185308

本单位（人）是否在国

家环境影响评价信用

平台中本记分周期内

存在失信记分情况

是 □ 否 ☑

四、环评文件相关内容

项目环评文件名称 郑州国师实验高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概况（含建设内

容、规模、总投资、环

保投资等）

郑州国师实验高中有限公司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太湖路以南、凌烟街以西设立一个民办高中，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教学楼、宿舍楼、餐厅、地下车

库，同时完善场区内道路硬化、场地铺装以及水、

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20032.58m2（约合 30.5亩），总建筑面积 25002.39m2。

该项目建成后，学校规模达到 30班，每班定额 40
人，在校学生总人数达到 1200 人、配套教师 191
人。该项目总投资 18000 万元，环保投资 137.5 万

元。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

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

简要列出对各环境要

素的影响以及对应的

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1）食堂油烟：各个灶头的油烟经抽烟

机收集后再经统一烟道收集由一套高效静电式油烟

净化器+活性炭吸附措施处理，处理后废气由烟道屋

顶排放（DA001，距地面 8m）；（2）实验室废气：

化学实验室设置 1套通风橱和 2台壁式轴流风机机

械通风，生物实验室设置 2台壁式轴流风机机械通

风；生物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废气经收集后再通过

专用通风管道输送到楼顶经一套碱液喷淋+除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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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高 25m 排气筒

（DA002）排放，通风及排气装置均做防腐处理；

（3）地下车库汽车尾气经机械抽风系统引至地面排

放；（4）备用柴油发电机废气：燃用轻质柴油+地
下车库排风机。

2、废水：食堂废水经 1座 4m3处理后与经酸碱中和

罐（1个，容积 3m3）处理后的废水（实验废水和碱

液喷淋废水）、师生生活污水一同经化粪池（4个，

每个 30m3）处理后由总排口排入市污水管网，排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3、噪声：泵、风机以及空调机组等选用低噪声设备，

同时泵房、风机房尽可能布置在地下室设备房内，

设置基础减振、采取消声、隔声措施等，同时校区

内设置限速和禁鸣标志，加强管理，减少人为噪声。

4、固体废物：（1）餐厨垃圾和隔油池产生的废油

脂收集后由专业餐厨垃圾处置中心统一处理；（2）
食堂油烟废气非甲烷总烃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由供

货商定期更换后现场回收；（3）实验室废液和实验

废气治理废活性炭定期收集后暂存实验室危废暂存

间（1个 10m3），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4）
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专用垃圾桶内，定期交

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公众参与情况（简要说

明公开时间、公开方

式、公开内容及公开结

果等）
/



—4—

审批机关告知事项

一、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

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

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豫环

办〔2022〕44号）附件 1中提出的告知承诺范围。

二、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

1.项目建设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

2.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省、市及航空港实验区

产业政策要求。

3.项目建设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

区划等相关法定规划的要求。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以及相关标准、技

术规范等要求，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

5.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

地方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

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

合区域替代要求；环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建设单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

按照环评文件中明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取得相应的

总量指标，并作为申报排污许可证的条件，按照规

定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6.改、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

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采取“以新带老”等措施治理

原有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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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

方案切实可行，满足环境管理要求。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1.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人）均已签

章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表及承

诺书》（电子版、纸质原件 3份）；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可公开版

本及同意公开的情况说明（电子版、纸质原件 2份）；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除外）。

四、法律责任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

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和

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作出准予行

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定期对建设单位承诺内容

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行核

查。

1.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依法撤

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情形之一；存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第 9号）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所列

问题之一的；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2.发现建设项目不存在上述立即撤销情形，但

现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相符或其环评文件存在

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情形的，

将依法依规采取通报批评、立案处罚、失信记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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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存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中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中相应问题的，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

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其行

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

五、失信惩戒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在

后续监管中，发现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

编制人员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应当记入

其诚信档案，并对该建设单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

的审批方式；对该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予

以失信记分，不再受理其参与编制的告知承诺类环

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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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承诺

1.本单位已全面知悉审批机关的告知事项，并对所提交资

料和填写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同意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本次申请的项目

纳入环保事中事后监管和诚信管理范畴，自觉配合相关监督检

查，接受公众监督，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2.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申报

材料，并对其进行了审查，认为我单位申报项目属于《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

目建设的通知》适用范围中第 48项，符合《河南省生态环境

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环评文件

告知承诺审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豫环办〔2021〕65
号）中审批机关告知事项的全部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

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

3.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

务，严格按照本承诺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所列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和生产经营；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

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将依

法重新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4.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定，坚持守法经营，

若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自觉接受相关部

门的查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5.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保护工作

贯穿于项目建设和经营全过程，落实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6.本单位将在本项目投产前，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

源，并申报排污许可证，按照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

合格后，项目方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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